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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企业向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实施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概述 

经公司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公司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向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参股公司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

石化”）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产负债率，拟与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国有基金”）合作，国有基金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向中泰

石化投资 48,000 万元，约定国有基金以中泰石化 2019 年 8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

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增资价格。现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国有基金向中泰石

化实施增资。 

公司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为国有

基金的第一大有限合伙人，中泰石化为中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事项为

关联交易。2019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六届四十次董事会，在关联董事王洪

欣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王培荣先生、梁斌女士回避

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向新

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增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还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6日，注册资本194,437.1992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洪欣，法定住所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

室，主营业务为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泰集团资产总额 10,841,302.83 万元，负债总额

8,396,270.35 万元，净资产 2,445,032.48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939,828.55 万元，净利润 5,83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乌

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3.67%的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洪欣先生担任中泰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三、国有基金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国有基金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注册资本：153,100 万元人民币，执行

事务合伙人：新疆天山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新疆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1021 号，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



询服务。 

（二）该合伙企业合伙人出资明细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新疆天山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0.07% 

2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39.19% 

3 新疆交通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0 13.06% 

4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15,000  9.80% 

5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3,000  8.49% 

6 新疆雪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6.53% 

7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6.53% 

8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  6.53% 

9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6.53% 

10 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 3.27% 

合计  153,100 100%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该合伙企业资产总额 60,276.64 万

元，负债总额 12.05 万元，净资产 60,264.59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151.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国有基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倡导，由国资委下属

直管企业投资设立，用于解决各直管企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基金。 

 

四、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上库综合产业园苏中大道87号 

法定代表人：陆正平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其他化工产品及合成纤维单（聚合）体生产、销售；市政基础设

施开发、建设。 

中泰石化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 7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30% 

合  计 100,000.00 100%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417,965.30 万元，负

债总额 317,958.30 万元，净资产 100,007.01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中泰石化在巴州库尔勒石油石化产业园投资建设年产120万吨PTA项目，项

目计划总投资465,268万元，计划于2019年年底前建成。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国有基金向中泰石化增资以 2019 年 8月 31 日经审计、评估值为依据，

经双方协商确定，具体审计、评估情况如下：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

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9 年 1-8 月）》（信会报字[2019]第 ZG210453 号），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中泰石化资产总额为 4,463,041,331.26 元，负债总额为

3,462,971,245.27 元，净资产为 1,000,070,085.99 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 1795 号】，以 2019 年 8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总资

产账面价值为 446,304.14 万元，评估价值为 441,036.07 万元，增值额为-5,268.07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46,297.12 万元，评估价值为 346,297.12 万元，评估无



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0,007.02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94,738.95 万元，

增值额为-5,268.07 万元，增值率为-5.27 %。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0,007.02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净

资产价值 139,363.88 万元，增值额为 39,356.86 万元，增值率为 39.35%。 

本次增资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本次评估结论，中泰石化经评估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4,738.95 万元。 

 

六、增资扩股方案 

（一）具体方案 

此次增资参照上述经评估的中泰石化净资产评估值 94,738.95 万元为定价依

据，增资价格按 1：1 确定，即每一元增资折合每一元注册资本（出资额）。国有

基金增资（即出资额）为 48,000 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中泰石化注册资本

增至 148,000 万元，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

资比例 

实缴出

资比例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0,000.00 70,000.00 47.30% 47.3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 

30,000.00 30,000.00 20.27% 20.27%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企业 

48,000.00 48,000.00 32.43% 32.43% 

合计 148,000.00 148,000.00 100% 100% 

中泰石化股东中泰集团、中泰化学不参与本次增资，放弃此次增资认购权。 

（二）相关约定 

1、法人治理结构 

增资完成后，国有基金对中泰石化享有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的一切股东



权利。国有基金向中泰石化提名一名董事、一名监事候选人。 

2. 业绩要求及利润分配 

国有基金持股期间（拟持股 60 个月），中泰石化累计实现的可向投资者分

配利润不低于 52,523 万元。若中泰石化未能实现承诺业绩，则中泰石化应以实

际可供分配利润为限先行分配给国有基金，直至国有基金获得以本次投资完成后

其持股比例和承诺业绩计算出的应分配金额后，才可向其他股东分配利润。 

3. 投资者退出 

本次增资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亦可通过中泰集团或第三方受让标的股权的形

式退出。 

4. 协议转让价款 

投资者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款=投资本金+投资本金*7%*投资时间

/360-国有基金所获现金分红累计税前总额（如有）。 

上述相关约定最终以与国有基金签订的合同为准。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本次

中泰石化引入国有基金对中泰石化拓宽融资渠道、引入资本金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次增资入股价格以审计、评估价格为依据，关联交易执行公平、公正、公开的

定价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

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董事会审议，同

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了六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向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

司实施增资的议案》，本次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引入新疆国有资本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对中泰石化拓宽融资渠道、引入资本金起到了积极作

用。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投资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交易价格按照审计、评估结果为依据，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四十次监事会决议； 

3、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 2019 年 9 月财务报表； 

4、《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9 年 1-8

月）》； 

5、《新疆库尔勒中泰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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